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資績評分表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　生

日　期
	
	電　話
	(公)

(宅)
（手機）


	報考人自行黏貼
最近半年內2吋
半身脫帽正面照片

	現服務單

位及職稱
	
	任職本

市日期
	
	
	
	

	學歷
	(請加註科系)
	具有國民小學校長甄選資格符合第5條　　　款
	

	經歷
	
	
	

	通訊處
	
	E-mail：
	

	評分

項目
	內　　　　　　　　　　　　　　　　　　　　　　　　　　容
	給分標準
	報名人

自填

分數
	服務單

位審核
分數
	教育局

初審


	教育局

複審



	學

歷

最

高

20

分
	凡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教育)、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
	20分
	
	
	
	

	
	凡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含初等教育)、體育、輔導、教育心理與輔導、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或一般研究所博士學位。
	19分
	
	
	
	

	
	一般研究所碩士學位。
	18分
	
	
	
	

	
	師範大學(學院)、教育學院、大學(獨立學院)教育系畢業。
	16分
	
	
	
	

	
	大學或獨立學院其他學系畢業並修滿規定之教育學分(62學年度以前16學分，63學年度以後20學分)。
	14分
	
	
	
	

	
	大學或獨立學院教育專修科或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12分
	
	
	
	

	年　　　　　資(最高45分)
	一般年資(最高37分)
	任中小學教師或專科以上學校講師或助理教授                                  (    )年
	每滿1年給1.5分
	
	
	
	
	
	

	
	
	任中小學組長或教育行政機關5職等職務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2.5分
	
	
	
	
	
	

	
	
	任專科以上學校副教授以上或地方教育輔導員或教育行政機關6職等職務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3.5分
	
	
	
	
	
	

	
	
	任小學教導主任、處室主任(62年8月以後年資)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4分
	
	
	
	
	
	

	
	
	任中等學校處室主任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4分
	
	
	
	
	
	

	
	
	任中小學校校長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4.5分
	
	
	
	
	
	

	
	
	任教育行政機關編制內7職等以上職務積滿                                      (    )年
	每滿1年給4.5分
	
	
	
	
	
	

	
	特別年資(最高8分)
	現任國民小學主任連續任滿                                                     (    )年
	滿3年加2分滿3年以上每再滿1年再加0.5分(最高5分)
	
	
	
	
	
	

	
	
	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暨所屬機構股長、組長(不含學校教師兼組長)以上教育行政人員連續任滿(    )年
	
	
	
	
	
	
	

	
	
	曾任國民小學教務、訓導（學務）、總務、輔導、研究5處(室)其中3處(室)主任，且該3處(室)主任經歷皆滿1年以上，連續合計滿6年者。
	3分
	
	
	
	
	
	

	服 務 成 績(最 高17分)
	(最高6分)

最 近 3 年 考 核
	94（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4條1項1款(甲等)
	2分
	
	
	
	
	
	

	
	
	
	成績考核列4條1項2款(乙等)
	1分
	
	
	
	
	
	

	
	
	95（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4條1項1款(甲等)
	2分
	
	
	
	
	
	

	
	
	
	成績考核列4條1項2款(乙等)
	1分
	
	
	
	
	
	

	
	
	96（學）年度
	成績考核列4條1項1款(甲等)
	2分
	
	
	
	
	
	

	
	
	
	成績考核列4條1項2款(乙等)
	1分
	
	
	
	
	
	

	
	(最高加減9分)

最近3年獎懲
	獎　　　懲
	嘉獎　　　　　　　　　　　　　　　　　　　　　　　　　　　　　(    )次
	1次給0.5分
	
	
	
	
	
	

	
	
	
	記功　　　　　　　　　　　　　　　　　　　　　　　　　　　　　(    )次
	1次給1.5分
	
	
	
	
	
	

	
	
	
	記大功　　　　　　　　　　　　　　　　　　　　　　　　　　　　(    )次
	1次給4.5分
	
	
	
	
	
	

	
	
	
	申誡　　　　　　　　　　　　　　　　　　　　　　　　　　　　　(    )次
	1次減0.5分
	
	
	
	
	
	

	
	 (最高2分)

特殊表現

	計分

擇一項
	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或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2分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
	1分
	
	
	
	
	
	

	（最高18分）

考試、學分進修、培育班及研習訓練
	(最高5分)

考試
	計分

擇一項
	教育行政(或文教行政)高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5分
	
	
	
	
	
	

	
	
	
	教育行政(或文教行政)普通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3分
	
	
	
	
	
	

	
	(最高3分)

學分進修
	修滿研究所4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
	2分
	
	
	
	
	
	

	
	
	修滿大學或研究所20學分持有結業證書者。
	1分


	
	
	
	
	
	

	
	(最高5分)

校長培育班
	修習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暨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辦理國民小學校長培育班所規劃之學分課程，並持有結業證明書者。
	5分
	
	
	
	
	
	

	
	
	修習國立政治大學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班之學分課程達30學分並持有學分證明者。
	4分
	
	
	
	
	
	

	
	(最高5分)

研習訓練
	最近5年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委託(含已同意由其核發研習時數者)學校及其他機構舉辦國民教育有關之研習(含教師週三進修研習)或教育行政專業訓練一週以上結業。（每年最多採計1分）
	每35小時(或一週)以上結業，給0.5分，每張結業(訓)證書最多採計1分。
	
	
	
	
	
	

	總　　　　　　　　　　　　　　　績　　　　　　　　　　　　　　　分
	
	
	
	


報名人（簽章）：　　　　　　　　　　　　　　　人事主管（簽章）：　　　　　　　　　　　　　　　首長（簽章）：










